附件：
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官人社监令决字[2025]第103号

从文教育咨询（昆明）有限责任公司:

经查，我局于2025年10月29日向你单位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官人社监令决字【2025】第33号，要求限期报送相关材料并派人接受调查询问，但你单位未按期履行。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责令你单位于本文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按照《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官人社监令决字【2025】第33号要求报送相关材料并派人接受调查询问。

拒不履行本责令改正决定书的，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给予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如不服本责令改正决定书，可在收到本责令改正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向官渡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责令改正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诉讼期间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责令改正决定。

我局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地址:官渡区关兴路320号   邮编：650200

劳动保障监察员:陈志华   监察证号：24—Z02251 电话: 0871-65650556

劳动保障监察员:王伟     监察证号：24—Z19269 电话: 0871-65650556

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 11月27日
